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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大气环境质量达标规划

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

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23〕24号）等相关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划。

一、大气污染防治达标形势

近年来，天津市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蓝天保卫战决策部

署，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大气污染防治，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改善，

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。

（一）空气质量状况

2023 年，天津市细颗粒物（PM2.5）浓度 41 微克/立方米，

较 2020 年累计改善 14.6%；扣除沙尘等影响后，空气质量优良

天数比例为 66.8%，累计增加 1.5 个百分点，重污染天数 8天、

减少 2天。空气质量总体稳中向好。

（二）主要进展成效

着力深化三大结构调整。持续破解园区和钢铁“两个围城”。

完成 314个工业园区分类施治，7家钢铁企业有序退出 3家，炼

钢、炼铁产能压减比例超过 40%。完成全市 1.2万台燃煤锅炉改

燃关停并网任务，保留的 9台煤粉炉全部达到能效标杆水平。累

计完成 123万户城乡居民散煤治理，划定并逐步调整扩大高污染

燃料禁燃区。淘汰黄标车、老旧车约 105万辆。全市 12 家年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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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量 150 万吨以上的工矿企业铁路专用线接入率和大宗货物清

洁运输比例均在 80%以上。积极开展氢燃料电池示范应用。天津

港主要大宗货类清洁运输占比超过 70%，集装箱铁水联运规模居

全国沿海港口前列。

持续实施深度治理。51 台（套）公共和自备煤电机组全部

达到超低排放水平，近 3000 台燃气锅炉全部完成低氮改造；4

家钢铁企业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水平；5家平板玻璃企业全部完成

提标治理，13家垃圾焚烧企业全面升级改造；8家重点石化企业

中 7 家达到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 A级水平；持续实

施低效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治理设施动态清零；对全市 116

家企业的 1469 座各类涉 VOCs物料储罐建立工作台账，持续推

动实施浮盘及高效密封方式改造。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

用区。率先探索恶臭分级管理模式，构建恶臭污染分级评价体系。

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。动态修订《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

案》及应急减排清单，实行绩效分级管控，全市已有 300余家企

业达到环境绩效 A、B 级和引领性水平。在全国率先实现未来

72 小时精细化预报及未来 7 天污染潜势预报；积极推动京津冀

区域会商机制和联防联控。应急保障能力显著提升，重污染天气

的持续时间和污染峰值明显降低。

法规标准体系不断健全。与京冀协同立法，同步出台机动车

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，先后制修订工业企

业挥发性有机物、锅炉、平板玻璃、生活垃圾焚烧、钢铁、加油



- 3 -

站等 10余项地方标准。

经济社会效益凸显。产业集中度和装备水平有所提升，2022

年单位 GDP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较 2013年分别

累计下降 98.2%、82.7%、93.7%。蓝天保卫战案例入选天津市“我

为群众办实事”十大典型案例，空气质量改善成效赢得普遍认可，

人民群众的蓝天幸福感、获得感不断满足。

（三）面临的挑战

复合型污染结构日益凸显。本市臭氧（O3）浓度在区域中长

期处于高位，2023年下滑至区域最差水平；2020年后本市 NO2

浓度在区域内持续处于高位，氮氧化物（NOx）和 VOCs成为影

响空气质量的关键因素。重点季节、重点时段污染问题依然突出，

秋冬季 PM2.5浓度明显趋高、重污染天气多发，春季沙尘和夏季

O3污染导致优良天数比例下降。

主要污染物减排趋缓。2018年至 2023年，本市工业源大气

污染物排放总量先降后升，特别是 2020年以来逐年上升，2023

年重点行业排放量较 2020年增加 6594吨，且排放基数较大。

结构性问题仍未根本缓解。天津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制造业

基地，工业结构偏重。能源消费强度偏高，经济社会发展“高碳

依赖”的特征明显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34%，而能源

消费量却占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的 67%。工业和燃煤源对 PM2.5年

均浓度的贡献达到 50%左右，是最重要的两类污染源。

部分工业集聚区治理水平仍落后。工业园区、集聚区数量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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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布散、整体水平偏落后，在园区布局、产业链构成、能源梯级

利用与污染集中处理、以及监管保障体系等方面尚存在短板。产

出效益位于全市平均值以下的工业片区占比为 59%。传统产业制

造环节仍有相当比例集中在产业链附加值相对较低区段。

移动源污染日益凸显。本市是国家重要物流枢纽，交通运输

发达，随着固定源大气污染治理的深入推进，移动源污染排放对

空气质量的影响日益凸显，特别是本市重型货车新能源化比例仅

为 2%，污染排放较大。同时，本市移动源污染具有通道集中、

区域聚集等特点，对空气环境质量影响明显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

文明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

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

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部署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

金山银山的理念，以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为出发点，以改善空气质

量为核心，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

色转型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——远近结合，分步实施。以细颗粒物污染为重要突破口，

推进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，远近结合研究谋划大气污染防治

路径，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向经济发展与污染防治协同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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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优化结构，绿色转型。将绿色转型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

发展全局，优化产业、能源、交通运输结构，提高重点行业和重

点区域环境绩效水平，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方式形成。

——科学治污，精准发力。精准识别主要污染源环境影响贡

献及减排潜力，科学评估措施效果。以降低 PM2.5浓度为主线，

统筹多污染物协同控制。制定针对性、差异化的减排方案，完善

激励和约束机制。

——依法推进，协同联动。推动法规规章制定、修订，完善

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体系。依法治污，加大执法监管力度。加强

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，构建政府为主导、企业为主体、社会

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。

（三）规划目标

到 2025年，全市 PM2.5年均浓度控制在 37微克/立方米以内，

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72.6%，全市及各区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

控制在 1.1%以内；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相比 2020

年分别下降 12%以上。到 2027 年，全市 PM2.5年均浓度不超过

35微克/立方米，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。

三、重点任务和措施

（一）加快能源结构调整

1．坚决控制化石能源消费

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，深入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，发挥

煤电调峰、兜底保障和对新能源发展的支撑调节作用。综合考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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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分区、供电安全、热力保障、污染排放强度，科学压减本地

煤电机组发电小时数，严控煤耗，在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基

础上，2024年全市煤炭消费较 2020年实现下降；2025年底前，

完成国家下达的“十四五”时期减煤 10%左右的任务目标。2026

—2027 年，按国家要求落实控煤任务，推进煤电由主体性电源

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转型。

推进亚临界机组升级改造，推动大港电厂新建煤电机组2026

年底前建成投运；推动杨柳青热电厂 2026年底前启动 5、6号机

组超超临界高效机组替代建设，2028 年底前建成投运。实施替

代的服役期满机组退而不拆作为应急备用电源，保障能源电力安

全。

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监管，建立长效机制，防止散煤复烧。

持续巩固平原地区居民清洁取暖改造成果，巩固商业活动无煤化

和商户生产生活采暖用煤清洁化治理成效。

2．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

逐步完善供热区域“一张网”格局，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供

热，推动构建热电联产、可再生能源、锅炉房等多种能源联合的

供热方式。实施煤电机组供热改造，深入挖掘电厂供热能力，发

展长距离供热。研究探索热电联产出厂热价与能源价格挂钩的动

态调整机制，持续做好煤电容量电价机制政策实施及监测，切实

发挥容量电价机制保障煤电稳定运行的作用。持续大力提升新能

源占比，到 2025年，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到 30%以上，



- 7 -

新能源发电量占全市用电量比重达到 10%以上。持续加强电网建

设，推动构建本市“三通道两落点”特高压受电格局。持续扩大

外电入津规模，稳步提升净外受电比例。

（二）推进产业绿色低碳升级

1．落后产业绿色转型

落实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相关要求，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

出。逐步退出限制类涉气行业工艺和装备。钢铁行业电炉炼钢产

能、产量达到国家要求。鼓励限制类独立热轧企业转型升级。2025

年 9月底前实现全市烧结砖瓦隧道窑清零。

2．重点区域绿色发展

开展传统产业集群绿色低碳化提升改造。以静海区涉钢产业

集群综合提升改造为重点，全市独立热轧企业对照绩效引领性指

标开展提升改造，有序推进焊接钢管、热浸镀锌行业企业绩效升

级。对钢压延加工、热浸镀锌与废酸焙烧、焊接钢管、塑料制品、

造纸、混凝土搅拌、建筑用石加工等 7个典型行业企业实施差异

化管控。

3．涉工业炉窑行业治理

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契机，持续实施治污水平提升改造。推

动实施涉煤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或深度治理。以钢铁行业为重

点开展治理升级，持续开展无组织排放粉尘治理。推动铸造行业

实施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。全面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。

全面开展重点行业创 A行动。2024 年底前，全市 4家长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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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钢铁企业全部达到环境绩效 A级水平；推动全市 5 家平板玻

璃企业全面开展创 A行动；新建和改扩建钢铁冶炼、石化化工、

电解铝、水泥、陶瓷、平板玻璃项目达到环境绩效 A级水平。

4．VOCs综合治理

优化含 VOCs原辅材料结构。加快实施低 VOCs含量涂料替

代。持续推进地坪施工、室外构筑物防护和城市道路交通标志使

用低（无）VOCs含量涂料。

持续开展涉 VOCs重点行业综合治理。推动石化行业绿色发

展，持续推进石化行业创 A 行动。稳步推动储罐无组织排放深

度治理。以工业涂装、包装印刷、涂料制造和化学制药等行业为

重点，实施废气治理设施升级改造。

（三）清洁运输体系建设

1．加快建设新能源配套设施

制定新能源车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规划，科学谋划布局充换

电、加氢等基础设施，完善乘用车充电设施建设，加快形成布局

合理、清洁高效的基础设施保障体系。

2．实施货运领域车辆清洁化行动

深化“公转铁”、“公转水”，持续提升港口铁路、水路运力

保障，积极发展零排放货运车队，推动天津港、大邱庄、陆路港

等重点区域运输结构清洁化。积极推进企业提升清洁运输水平，

以钢铁、焦化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热轧等行业为重点，推进柴油

货车新能源替代，清洁运输比例达到环保绩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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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实施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化行动

到 2025 年，新增和更新的公交、出租、城市物流配送、城

市邮政快递、轻型环卫等车辆中，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%。

到 2027年，公共领域车辆基本实现新能源化。

4．实施高排放车辆替代更新行动

到 2025 年，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，全面淘汰

采用稀薄燃烧技术的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气货车。2027年前，

加快淘汰采用稀薄燃烧技术的燃气货车。

5．实施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化行动

加快推动港口、机场、铁路货场、物流园区、工矿企业、施

工工地机械更新替代。协同推进船舶岸电设施和港口岸电设施建

设。海河游览精华段基本实现游船新能源化。积极开展新能源铁

路装备和拖轮推广应用。推进机场地勤设备和保障作业车辆的新

能源替代。到 2025 年，基本淘汰第一阶段及以前排放标准的非

道路移动机械。

（四）精细化管控面源污染

1．建立完善扬尘面源管理机制

推进扬尘管控全域化、精细化、常态化。持续开展道路“以

克论净”工作，组织开展道路科学扫保落实情况检查，到 2025

年达标率不低于 78%。严格落实“六个百分百”等施工扬尘防治

标准，完善信息化监管手段。加快推广使用装配式建筑，到 2025

年，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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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提升油烟异味等生活源治理水平

各区组织重点餐饮服务单位定期开展油烟净化设施清洗。深

化恶臭异味污染排查治理。督促指导重点工业园区、产业集群制

定“一园一策”恶臭异味治理方案。

3．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管控

加强农作物秸杆综合利用，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98%以上，消

除农作物秸秆焚烧隐患。探索开展大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氨减排

试点工作，推动大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氨气减排。

（五）重污染天气应对

提升 72小时精准预测能力。加强与周边区域城市的预测会

商研判。定期更新应急减排清单，启动绩效分级管理平台建设。

建设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管理系统，优化 A、B级和引领性企业

申报渠道。加强移动源应急减排监管。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

清单并动态更新。

（六）治理能力提升

1．加强基础能力建设

推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监测业务深度

融合。建设完善工况监控、用电（用能）监控、视频监控等监测

监控体系。构建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精准防控决策支持系统平

台，提升大气污染综合研判分析与指挥调度能力。

2．加大执法监管技术支撑

深入推进非现场监管执法。加强防范人为干扰智能识别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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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风险与问题点位智能研判、质量风险点交叉关联智能分析，以

及异常视频识别、异常数据筛查、电子围栏、无人机大范围巡检

等远程智能检查，杜绝人为干扰风险。

3．提升科技支撑

完善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办法。加快环保技术创新

平台建设，推进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等协同攻关。加强大气污

染特征演变规律跟踪研究。聚焦氢能制储运加用、重点行业多污

染物高效协同治理、化工园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、港口减污降碳

协同治理等方面，积极开展核心技术攻关。

4．强化区域协同机制

优化与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的联防联控机制，构建区域空气质

量持续改善和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目标约束下的协同防控。协调

京、冀两地生态环境部门，公开跨界重点大气污染源信息、联合

整治工作计划及实施进度，提高联防联治效能和执法效率，推动

建立联合执法、交叉执法机制。健全区域内大气环境监测等信息

共享机制，进一步完善区域空气重污染联合预警预报机制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

加强生态环境部门统筹协调和统一监管、市级有关部门行业

监管，压实区和乡镇（街道）政府属地责任，进一步完善市级统

筹、区抓落实、上下联动的攻坚机制。各区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

治和空气质量改善主体责任，结合国家和全市任务目标，组织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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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本区减排工作举措，全面加大污染治理力度。进一步完善经济

奖惩和考核机制，将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和日常减排工作

情况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（二）完善资金保障

建立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参与”的多元化投资机制，

拓宽融资渠道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

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、金融机构发

行绿色债券。着力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环保项目的规范性与积极

性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拓展绿色金融业务，助力企业实现

技术创新，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水平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教育

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，综合运用新闻发布、图表解读、专

项访谈等形式，全方位宣传大气污染防治进展和成效，广泛宣传

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，对企业管理人员、环保技术人员

和操作工人等不同人群开展政策解读、技术培训、参观交流等，

提升公民大气环境保护意识与健康素养。统筹正面典型选树与负

面典型曝光，对违法排污突出问题，加强舆论和民众监督，形成

有效震慑。


